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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董事会秘书 蒋平  

职务 董事、董事会秘书 

电话 0755-81460855 

传真 0755-81460855 

电子邮箱 jpqfy@sina.com 

公司网址 www.szhsdpa.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大洋路中粮（福安）智谷创新园孵

化器第 5 栋第 2 层，518103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20,234,044.37 106,828,687.27 12.5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043,257.40 74,704,499.35 -43.72% 

营业收入 20,023,481.96 38,641,554.90 -48.1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661,241.95 -1,749,124.55 -1767.2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688,821.06 -3,904,432.45 2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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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567.24 705,094.55 -54.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5% -5.1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7 -0.01 66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7 -0.01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1.38 2.46 -43.9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5,258,750 50.18% 0 15,258,750 50.1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391,250 4.58% 0 1,391,250 4.58% 

      董事、监事、高管 1,797,500 5.91% -406,250 1,391,250 4.58% 

      核心员工 865,750 2.85% -581,000 284,750 0.94%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5,150,000 49.82% 0 15,150,000 49.8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9,106,250 29.95% 0 9,106,250 29.95% 

      董事、监事、高管 15,150,000 49.82% -5,968,750 9,181,250 30.19%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30,408,750 - 0 30,408,75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4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张晓云 10,497,500 0 10,497,500 34.52% 9,106,250 1,391,250 

2 李朋阁 5,375,000 0 5,375,000 17.68% 3,843,750 1,531,250 

3 王宏刚 1,125,000 0 1,125,000 3.70% 1,125,000 0 

4 冷立昌 0 1,007,000 1,007,000 3.31% 0 1,007,000 

5 张春兰 875,000 0 875,000 2.88% 875,000 0 

合计 17,872,500 1,007,000 18,879,500 62.09% 14,950,000 3,929,500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前五名或持股 10%以上股东之间无关联

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为张晓云先生，持有公司 10497500 股，占本公司股权的比例为 34.52%，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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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报告期内，公司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

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本期财务报表已按照上述准则及通知的规定执行，执行后，2017 年度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金额

-32,661,241.95 元，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金额 0.00 元；2016 年度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金额-1,749,124.55

元，列示终止经营净利润金额 0.00 元。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508,301.48

元，计入“其他收益”。 

2、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公司无会计估计变更。 

3、会计差错变更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会计差错变更情况，具体事项详见本报告第三节“（七）一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

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账款 45,100,280.48 27,847,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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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6,483,795.82 19,720,927.18   

流动资产合计 99,064,638.08 95,049,468.86   

递延所得税资产 944,440.47 924,936.49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798,722.39 11,779,218.41   

资产总计 110,863,360.47 106,828,687.27   

应交税费 23,248,279.13 20,626,108.46   

流动负债合计 34,346,358.59 31,724,187.92   

负债合计 34,746,358.59 32,124,187.92   

未分配利润 9,271,709.4 7,859,206.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76,117,001.88 74,704,499.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76,117,001.88 74,704,499.3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总计 
110,863,360.47 106,828,687.27 

  

营业收入 54,053,136.31 38,641,554.90   

营业成本 44,332,197.62 31,095,066.26   

税金及附加 1,285,020.17 1,282,818.34   

资产减值损失 4,088,710.34 3,309,460.67   

营业利润 -3,106,530.06 -4,499,528.61   

利润总额 -570,873.71 -1,963,872.26   

所得税费用 -234,251.69 -214,747.71   

净利润 -336,622.02 -1,749,124.55   

综合收益总额 -336,622.02 -1,749,124.55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基本情况：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海斯迪的委托，对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

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亚会 B 审字（2018）第 0859 号），根据《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和《关于做好挂牌公司、退市公司及两网公司 2017 年年度

报告披露相关工作 的通知》及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带强调事项段的内容为：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七、5（3）关联担保情况

所述，海斯迪公司 2017 年度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需要承担还款责任共计 4,562.58 万元，海斯迪公司

已计提了预计负债，并在财务报表附注七、5（3）充分披露了该担保情况以及海斯迪公司管理层（以下

简称管理层）针对这些情况的应对计划：该诉讼和担保未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各项业务开展

正常。目前公司正在积极与债务人、债权人洽谈协商解决；公司资金使用未受限制，上述诉讼和担保对

公司财务方面暂未产生影响。本段内容不影响己发表的审计意见。 

董事会对上述事项的说明：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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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审计报告，主要原因是 2017 年度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需要承担还款责任共计 4,562.58 万元，公

司已计提了预计负债，导致公司 2017 年度净利润比上年下降了 3,091.21 万。 

针对审计报告所强调事项，公司已经积极采取了措施，具体如下：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与债务人、债权人洽谈协商解决方案，尽快消除上述诉讼可能对公司可能产生的

负面影响。公司涉及的诉讼多为关联方宜阳海斯迪借款所提供的担保，目前，宜阳海斯迪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持有一定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工业土地使用权、厂房建筑物等，如进行破产清算，其评估

总价值完全有能力支付上述欠款。公司为张晓云、史予萍向李玲霞借款所提供的担保，张晓云、史予萍

将出具相关承诺函，所有欠款将由债务人张晓云、史予萍承担。同时 ，公司将与债权人李玲霞、债务

人张晓云、史予萍进行协商，三方签订《关于免除深圳海斯迪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的多方协议》，切实维护股东合法权益。 

公司董事会认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

则， 对上述事项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

公司 2017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审计报告中所强调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深圳海斯迪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7 日 


